
 附件 1 

《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表》 

(一)排污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 重 庆 市 第 三 人 民 医 院 

2.单位地址 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 104 号、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二路 198 号 

3.法人 刘 毅  4.组织机构代码 45038852-4  

5.联系方式 023-63513194 6.行业类别、规模 三级甲等  7.投产(开业)日期 1945 年 1 月 

8.生产经营和管理服务的主要内容、产品 

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内科；心血管内科专业；变态反应专业/外科；普通外科专业/妇产科/妇女保健科；青春期保健专业；围产期保

健专业；妇女心理卫生专业/儿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科/医疗美容科/传染科/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麻醉

科/疼痛科/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病理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中医结合科****** 



（二）污水污染物基本情况（_2_个排污口） 

1.排放口编号 YZWS0002201 2.排放口名称 
住  院  部 

污水排放口 
3.排放口位置 重庆市渝中区枇杷山正街 104 号  

4.排放去向 
经市政管网

排入污水处

理厂  
5.水体名称   

6.污水 

排放规律 

24 小时/天，连

续不稳定排放 
7.功能区类别  □ 

8.污染物名称                 9.标准值 
10. 日均排放浓度 

（毫克/升）      

PH 6-9 8.20 

化学需氧量 mg/L 250  25 

余氯 mg/L / 0.21 

动植物油 mg/L 20  0.12 

悬浮物 mg/L 60 20 

挥发酚 mg/L 0.5 0.15 

粪大肠菌群 MPN/L 5000 914 

   

  

 

 

 

 

 

 

 



（二）污水污染物基本情况（_2_个排污口） 

1.排放口编号 YZWS0002202 2.排放口名称 
港天门诊部 

污水排放口 
3.排放口位置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二路 198 号  

4.排放去向 
经市政管网

排入污水处

理厂  
5.水体名称   

6.污水 

排放规律 

24 小时/天，连

续不稳定排放 
7.功能区类别  □ 

8.污染物名称                 9.标准值 
10. 日均排放浓度 

（毫克/升）       

PH  6-9 7.98 

化学需氧量 mg/L 250  16 

余氯 mg/L / 0.43 

动植物油 mg/L 20  0.17 

悬浮物 mg/L 60 22 

挥发酚 mg/L 0.5 0.08 

粪大肠菌群 MPN/L 5000 201 

   

 

 

 

 

 

 

 



 

（三）废气污染物基本情况（__个排污口） 

1.排放口编号   2.排放口名称   3.排放口位置   

4.废气 

排放规律 
  5.功能区类别  □ 6.排放方式 

有组织排放 □ 

无组织排放 □ 
7.排放口类型 

工艺废气排放口   □ 

燃烧废气排放口   □ 

10.污染物名称           11.标准值 12.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 (有/无) 

      

      

       

（四）边界噪声基本情况 

1.编号 2.测点名称 3.测点位置 4.噪声源名称 5.噪声源性质    □ 6.功能区类型  □ 

           

            

            

            

            

(五)固体废物基本情况 
1.编号 2.固体废物名称                 3.是否危险废物（是/否）        

  医疗废物  是 

     

   

   



 

（六）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 
1.编号 2.治理设施名称 3.治理类型  4.处理方法      5.设计处理能力 6.投入使用日期 7.对应排放口编号 8.运行情况 

(1) 二氧化氯发生器  污水  化学法  400 吨/天  2007 年 YZWS0002201  正常 

(2) 
 JYW 型医院污

水自动净化装置 
 污水  化学法   60 吨/天  2004 年 YZWS0002202 正常 

(3)              

(4)              

（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是否环评 环评形式 环准批文号 环评批准时间 是否未批先建 试生产批文号 

是  环评报告书  
渝（辐）环准

[2011]38号  

2011年 4月 20

日 
否  渝（辐）环验[2015]44号  

是  环评报告书 
渝（辐）环准

[2012]26号 

2012 年 3 月 22

日 
否 渝（辐）环验[2015]6号  

      

      

      

      

      

      

      

      



（八）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放射性事故应急预案 

为规范和强化医院应对放射事故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做到对放射事故早发现、速报告、快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诊疗管理规定》等相关要求，特制定放射事故应急预案。 

（一）预案启动条件 

1、特别重大辐射事故：是指Ⅰ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

控导致 3 人以上（含 3 人）急性死亡。 

2、重大辐射事故：是指Ⅰ类、Ⅱ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2 人以下（含 2 人）急性死

亡或者 10 人（含 10 人）以上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3、较大辐射事故：是指Ⅲ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9 人以下（含 9 人）急性重度放射

病、局部器官残疾。 

4、一般辐射事故：是指Ⅳ类、Ⅴ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制的

照射。 

（二）预案组织领导 

1、医院成立预案组织领导小组。由分管院长任组长，医务处、医院感染管理科、后保处负责人任副组长，放射科、核医学科、肿

瘤科、心内科、口腔科等科室主任任领导小组成员。预案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医院感染管理科。 

2、领导小组职责：监督检查放射安全工作，防止放射事故的发生；针对防范措施失效和未落实防范措施的科室提出整改意见；对



已发生放射事故的现场进行组织协调、安排救助，并向放射工作人员与公众通报；负责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放射事故发生和应急

救援情况，负责恢复正常秩序、稳定受照人员情绪等方面的工作。 

3、各成员职责 

（1）领导小组成员负责组织相应的应急准备工作，调度人员、设备、物资等，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工作。 

（2）医院感染管理科对放射事故的现场进行组织协调、安排救援、协助放射事故应急救援行动。 

（3）医院感染管理科负责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放射污染事件应急救援情况。 

（4）相关成员负责恢复医院正常秩序。 

（三）应急处置程序 

1、迅速报告 

相关科室应立即将发生事故的性质、时间、地点、电话等报告给放射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6609 内线、63515394 外线），办

公室立即将情况向院领导报告，同时向区卫生局、区、市环保局、区、市公安局、区、市疾控中心报告，最迟不得超过 2 小时。 

2、现场控制 

现场处置小组接到事故发生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首先采取措施保护放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生命安全，最大限度控制事态发展；

负责现场警戒，无关人员不准进入，保护好现场；迅速、正确判断事件性质。 

3、启动应急预案 

放射事故应急小组接到现场报告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指挥各应急小组迅速赶赴现场，开展工作；后勤保卫处、医疗设备处同

时进行物质准备。 



4、现场报告 

根据现场情况，由医院应急领导小组将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事故严重程度等情况报告卫生行政部门及相关部门。 

5、现场处置 

（1）应急领导小组成员到达现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使危害、损失降到最小。 

（2）发生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失控导致大剂量射线误照，应立即进行现场救援，迅速组织人力将受照人员送往相关医院，并

同时请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相关单位进行监测。 

（3）发生放射性同位素丢失、被盗，应立即组织人力进行排查，并对放射源的名称、状态、特性、危害或射线装置等进行通报，

最大限度降低危害。 

6、警报解除 

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或修改防范措施，加强日常工作管理，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7、查找事故原因 

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对现场进行勘查、处理、检测等工作，查找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处理。将事故处理结果及时报上级卫生

行政主管部门。 

（四）辐射安全监测 

1、定期由重庆市环保监督机构监测放射工作场所、仪器及防护设施。 

2、辐射工作人员随时检查放射防护设施的完好。 

3、放射事故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对放射安全防护工作进行教育培训，定期督查。 



4、放射事故领导小组定期组织放射从业人员进行放射职业健康体检。 

十五、辐射损伤处置流程和规范 

为了加强和规范辐射事故应急医学处理工作，将辐射损伤尽快减轻或清除，保障医疗安全，现将我院辐射损伤具体处置流程和规

范制定如下： 

（一）放射工作人员发生辐射损伤应根据辐射损伤的部位和程度立即给予紧急处理去污、阻吸和促排放射性核素。 

（二）立即报告科主任，科主任通知医院感染管理科。 

（三）医院感染管理科立即报告医院放射领导小组，医院放射领导小组根据辐射损伤人员类别和放射核素污染程度，报告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 

（四）医院组织专家紧急评估辐射损伤程度和类别，并同时按评估辐射损伤程度和类别进行紧急救治，将放射性核素尽快减轻或

清除。 

（五）对辐射损伤的工作人员，立即将个人剂量牌收取检测辐射剂量，同时按《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抽血作相应的

职业体检。 

（六）记录整个救治过程，分析发生辐射损伤的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 

 

 

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的应急预案 

（一）目的 



为了防止医疗废物处置过程中由于医疗废物遗撒、流失、泄漏、扩散导致的传染病传播或环境污染事故，完善应急处置体系，提

高应急处理能力，规范我院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依据《医疗废物处理条例》、《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特修订本预案。 

（二）、组织管理 

医院成立医疗废物应急管理小组，统一指挥。医院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任组长；分管院长任副组长；医务处、护理部、医

院感染管理科、社会服务处、后勤保卫处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为成员，负责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发生时的应急处理

措施。 

组长工作职责： 负责医疗废物意外事故发生的总体指挥及协调。根据工作需要，及时召开会议，听取工作汇报，果断做出决策，

解决应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强化非常时期的责任制管理。 

副组长工作职责：负责医疗废物意外事故应急处置的具体工作安排及各部门的协调。 

成员工作职责：小组成员根据事故现场具体状况，负责对泄露现场和伤亡人员的病情进行评估；将现场伤亡人员就地抢救或送往

上级医疗单位进行抢救；负责泄露现场的消毒处理工作；负责应急处理所需个人防护用品、消毒器械的采购和日常维护工作；根据实

际需要，做好医疗废物应急处置的资金保障。针对防范措施失效提出整改意见。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医院感染管理科（内线电话 6609   外线 63515394）。 

（三）工作程序 

1. 全院全体人员均有义务监督医疗废物的管理，当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时应立即报告后勤保卫处及医院感

染管理科，下班时间报告医院总值班室。医院应在 48h 内上报卫生部门及环保部门等有关上级主管部门。 

2. 医院发生医疗废物导致传染及传播或者有证据证明传染病传播的事故有可能发生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及有关规定报告，并采取相应措施。 

3. 当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时，应按照以下要求及时采取紧急处理措施： 

（1）本院如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和意外事故时应及时采取紧急处置措施，确定流失、泄漏、扩散和医疗废物的类别、

数量、发生时间、影响范围及严重程度。 

（2）组织有关人员对发生医疗废物泄漏、扩散的现场处理，对受污染场所设立隔离区，禁止车辆行人穿过，避免污染对行人造成

伤害。 

（3）对溢出、散落的医疗废物迅速收集，进行消毒处理。 

（4）对被医疗废物污染的区域进行处理时，应尽能减少对病人、医务人员、其它现场人员及环境的影响；清理人员在进行清理工

作时须穿戴防护服、手套、口罩、靴子等防护用品。 

（5）对感染性废物污染区域进行消毒时，消毒工作人员从污染轻的区域向污染最严重的区域进行，对可能被污染的所有使用工具

进行消毒。 

（6）工作人员应做好卫生安全防护工作。 

（7）处理工作结束后，医院应对事件起因进行调查，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调查工作结束后应将调查处理结果向所在地的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后勤保卫处电话：6628（内）63515656（外）     

医院感染管理科电话：6609（内）63515394（外） 

医院总值班电话：6698（内）63515265（外） 



辖区卫生局电话：63765146 

辖区环保局电话：63832682 

重庆市卫生局电话：67706056 

重庆市环保局电话：12369 

（8）对引起事件的责任人应追究其法律责任。 

 

 

 



 

   医院污水处理站应急预案 

 

   一、指导思想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医疗机构污水排放

要求》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及上级行政部门的文件精神，确保医院污水达标排放根据本院污水处理工艺特点，本着“预防为主，统一

指挥，分工责任”的原则制定《污水处理预案》。   

   二、组织机构、分工  

   成立污水处理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小组。  

   组  长   院    长         

   副组长   分管院长        

   成  员   后勤保卫处、医院感染管理科、医务处、护理部、社会服务处等相关职能处室负责人 。应急管理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

室设在后勤保卫处（总务、基建）（内线电话 6628  外线 63515656）。 

   分   工 

   组  长：组织指挥突发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 

   副组长：按照分工，协助总指挥负责应急救援的具体工作； 

   成  员：协助总指挥负责事故救援过程中的总协调工作；按医院污水站内部预案规定负责突发事故的一般处置和应急救援有关工作。 

 

   三、预案说明       



   该预案由应急管理小组组长宣布启动，但发生以下情况，该预案自然启动：   

1、发现出水水质超标时 

2、污水水量超过设计标准时  

3、大面积、长时间停电时 

4、突发二氧化氯、盐酸泄漏时 

5、突发火灾时 

四、事故预防措施       

1、医院污水采用二氧化氯发生器进行消毒处理，污水处理站由后勤保卫处（总务、基建）污水处理班组 4 名工作人员 24 小时值

班负责运行管理。值班人员熟悉掌握污水处理全部工艺流程、各种设备性能、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和安全守则，坚持做好每日危险品安

全自查和每日岗位防火巡查。 

2、值班人员每日检查设备的运转情况，及时发现隐患、故障和异常情况，及时排除，同时报告后勤保卫处（总务、基建）办公室，

并做好登记。对不能解决的问题，联系环保公司专业人员及时维修，确保污水处理设备正常运转。   

3、值班人员对医院污水实行 24 小时处理及监测，坚持每天检测余氯 1 次，并做好记录，根据检测结果及时调整药量，保证污水

处理达标排放。   

4、盐酸和氯酸钠应储存在通风避光处且分开放置，严禁混放以防止爆炸。领取和使用盐酸必须有记录，做到帐物相符。值班人员

在工作中投放盐酸必须做好自我劳动保护。存放和使用盐酸要防止泄漏。盐酸存放必须有专门库房并上锁，防止遗失、被盗。 

5、暴雨季节，后勤保卫处（总务、基建）办公室人员派人检查污水站内排水防涝工作，防止排污管道堵塞、泄漏。污泥池定期由

专业环保公司进行清理、清运。   

6、后勤保卫处（总务、基建）办公室人员负责污水站日常污水处理工作的督促检查 。  

五、污水处理站意外事故的应急程序与措施  

（一）、处理程序：  当班人员发现事故时立即向医院污水处理意外事故应急管理小组汇报，应急管理小组接到报告后，立即指挥

处置的同时向辖区上级部门、环保部门、公安部门汇报，并在事故处理过程中随时保持与各部门的协作联系。  



（二）处理措施              

 1、发现进水超出设计标准时，立即向应急管理小组汇报，减少进水量，并对进水水质、工艺运行参数、出水水质数据进行分析，

及时调整。   

2、突发停水、停电或设备故障时，值班人员应立即汇报并联系水电工和环保公司人员及时查明原因抢修恢复污水处理设备正常运

行；污水处理设备如果停止运行，必须立即进行人工投放药剂并向辖区环保局报备直至污水处理设备恢复正常运行。 

3、突发暴雨引起排污管道堵塞时，值班人员应立即汇报应急管理小组派施工抢险队及时清淤疏通，防止污水外泄。 

4、操作间二氧化氯浓度严重超标时，开启排风扇，在通风 20 分钟后用水大量冲洗设备间。避免产生各种明火的操作，立即检查

操作间二氧化氯浓度严重超标原因，及时排除故障，不能自行排除故障时立即报告，以便联系环保公司专业维修人员到场。 

5、突发盐酸失窃时，值班人员应立即向应急管理小组汇报并报告保卫部门和公安机关，同时保护好现场以便调查。突发盐酸泄露

时，值班人员应立即向应急管理小组汇报，应急管理小组派应急处置人员迅速将污染区人员撤离至安全区，并对现场进行隔离，严格

限制出入。应急处置人员应配戴呼吸器和防护服进入现场，不能直接接触泄露物，尽可能切断泄露源。在出现少量盐酸泄露时，可用

砂土、干燥石灰或苏打灰混合，也可用水大量冲洗；大量泄漏时应立即报告辖区消防部门和环保局请求协助救援。 

6、突发火灾时，在岗员工应立即对初起火灾进行扑救并立即汇报应急管理小组、保卫部门、消防部门。应急管理小组按医院突发

消防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处置。 

    医院总值班电话：（内线电话 6698）外线 63515265） 

    医院后勤保卫处（总务、基建）（内线电话 6628  外线 63515656） 

    医院后勤保卫处（治安、消防）（内线电话 6650 外线 63522569） 

    医院感染管理科电话：（内线电话 6609）外线 63515394） 

    辖区卫生局电话：63765146 

    辖区环保局电话：63832682 



   重庆市卫计委电话：67706056 

   重庆市环保局电话：12369 

   火警 119 

   公安 110 

   急救 120 

 

 

 


